






安农财〔2025〕73号


安溪县农业农村局关于下达2025年市级
[bookmark: _GoBack]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第二批集体
经济薄弱村农业产业发展项目的通知

有关乡镇：
根据《泉州市财政局 泉州市农业农村局关于下达2025年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（第二批集体经济薄弱村农业产业发展项目）的通知》（泉财农指〔2025〕104号）文件精神，上级下达我县2025年度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360万元，用于补助第二批集体经济薄弱村农业产业发展项目（弱村强产）（详见附件1），每个村补助资金30万元，款列“2130599－其他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支出”科目，同步下达任务清单和绩效目标（详见附件2，3）。
请严格按照《泉州市财政局泉州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〈泉州市市级特色现代农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规定〉等3个专项资金管理规定的通知》（泉财规〔2024〕7号）要求，组织项目建设单位抓紧项目实施，做好项目日常实施监管。各项目上级批复建设任务（详见附件2），分期实施的项目，由乡镇初验、县级验收合格后按照相关程序进行资金拨付；整体实施的项目，建设进度经乡镇核定、送县级审核后按相关程序进行资金拨付。

附件：1.2025年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（第二批集体经济薄弱村农业产业发展项目）分配表
2.2025年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（第二批集体经济薄弱村农业产业发展项目）任务清单
3.2025年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（第二批集体经济薄弱村农业产业发展项目）绩效目标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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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12月11日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
附件1
2025年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
（第二批集体经济薄弱村农业产业发展项目）分配表
	序号
	乡镇
	行政村
	补助金额
/万元
	备注

	1
	蓬莱镇
	吾帮村
	30
	

	2
	福田乡
	丰都村
	30
	

	3
	祥华乡
	和春村
	30
	

	4
	芦田镇
	朝阳村
	30
	

	5
	参内镇
	岩前村
	30
	

	6
	湖头镇
	产贤村
	30
	

	7
	湖头镇
	半岭村
	30
	

	8
	官桥镇
	燎原村
	30
	

	9
	魁斗镇
	蓬庭村
	30
	

	10
	魁斗镇
	佛仔格村
	30
	

	11
	城厢镇
	石古村
	30
	

	12
	湖上乡
	长林村
	30
	

	
	合计
	
	360
	




1

附件2
2025年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
（第二批集体经济薄弱村农业产业发展项目）任务清单
	序号
	乡镇
	行政村
	2025年-2027年拟建设项目
	总投资额
（万元）
	补助金额
（万元）

	1
	蓬莱镇
	吾帮村
	1.农产品加工基地改造项目，通过对旧小学进行修缮，盘活闲置资产；
2.机耕路硬化项目，总长度约1.2公里，宽3米；
3.种植基地基础设施提升项目，建设土楼角落灌溉水渠长约2公里，吾帮坪角落引水项目，管道长度约1公里，林下种植基地家禽隔离栏建设，长1公里。
	100
	30

	2
	福田乡
	丰都村
	1.对丰都村约30亩闲置土地进行流转平整和基础设施完善；2.建设蔬菜大棚等基础农业设施配套；3.建设农业自动滴灌系统，为进一步推进数字化农业发展夯实基础。
	100
	30

	3
	祥华乡
	和春村
	1.建设油茶生产加工厂房300平方及配套加工设施。
	100
	30

	4
	芦田镇
	朝阳村
	1.茶叶加工厂建设项目，建筑面积400平方米；
2.茶叶加工厂配套设施建设，晾晒场地建设（面积500平方米），场内挡土墙及道路建设。
	100
	30

	5
	参内镇
	岩前村
	1.将闲置村部四楼改造为育种培育中心，采购、安装相关设备，并通过招租的方式增加村财收入。
2.林下种植基础设施建设：机耕路建设1公里、宽3米，自动喷淋系统建设管道约2公里，通过整体打包招租，增加村财收入。
	100
	30

	6
	湖头镇
	产贤村
	建设花生产业基地，设施农用地占地220平方米，建筑面积大约400平方米，并配套相关设施。
	100
	30

	7
	湖头镇
	半岭村
	建设特色农产品初加工仓储基地，面积大约300平方米和相关配套设施。
	100
	30

	8
	官桥镇
	燎原村
	对村部闲置楼层约500平方米进行改造，打造成为农产品展销中心和农特产品电商营销基地中心，通过租赁进行村财增收。
	100
	30

	9
	魁斗镇
	蓬庭村
	1.种植园基础设施建设：机耕路硬化建设，长250米，宽3米；建设若干蓄水池，约70立方米；建设采摘步道，长1000米，宽0.8米。2.改造提升蓬庭村特色农产品展销中心，对展销中心进行改造建设成为农产品展示中心，并配置50立方冷冻仓库等设备。
	100
	30

	10
	魁斗镇
	佛仔格村
	佛仔格角落种植基础设施建设（机耕路长约1.5千米、宽3米硬化建设，建设引水渠2千米及若干蓄水池约75立方）。
	100
	30

	11
	城厢镇
	石古村
	石古村农产品加工中心建设项目：建设农产品初加工中心400㎡以上。通过租赁方式进行村财增收。
	100
	30

	12
	湖上乡
	长林村
	1.大丘田茶叶种植基地硬化机耕路长2000米、宽3米。
2.大丘田山茶油种植基地建设排水渠1000米（宽0.4米、高0.4米 ）
3.利用旧村部，改造建设年产量2吨的山茶油加工厂1个，建筑面积约150平方米。
	100
	30




附件3
2025年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
（第二批集体经济薄弱村农业产业发展项目）绩效目标表
	项目名称
	第二批集体经济薄弱村农业产业发展项目

	主管部门（单位）名称及部门预算编码
	422001-泉州市农业农村局（行政）
	补助项目/区域
	蓬莱镇、福田乡、祥华乡、芦田镇、参内镇、
湖头镇、官桥镇、魁斗镇、城厢镇、湖上乡

	专项资金情况
（万元）
	资金总额：
	360

	
	其中：财政拨款
	360

	
	其他资金
	0

	总体目标
	进一步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和增加农民收入

	绩效指标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指标解释
	指标性质
	指标方向
	目标值
	计量单位

	
	成本指标
	经济成本
	扶持金额
	财政预算安排资金金额
	正向
	等于
	360
	万元

	
	
	
	
	
	
	
	
	

	
	产出指标
	数量指标
	扶持数量
	带动镇、村数
	正向
	等于
	12
	个

	
	
	质量指标
	补助对象精准度
	扶持对象是否符合资金管理办法规定
	正向
	等于
	100
	%

	
	
	时效指标
	资金拨付进度
	考察当年资金拨付进度
	正向
	等于
	100
	%

	
	效益指标
	经济效益
	项目总投资
	三年所有项目投资金额
	正向
	大于等于
	1200
	万元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社会效益
	资金使用未发生违规违纪情况
	资金使用是否发生违规违纪情况
	负向
	等于
	0
	起

	
	
	
	
	
	
	
	
	

	
	满意度
	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	服务对象满意度
	考察群众满意度情况
	正向
	大于等于
	95
	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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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溪县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2月11日印发
